请研究生出访前将以下材料交到科技处：
1、国（境）外邀请函复印件2份
2、《在学研究生在站博士后公派出（境）审批表》复印件2份
（请联系李彩丽老师）
注意事项：
一、除合作研究外,国际会议和交流访问应严格按照邀请函时间安排出访。出访天数，包括路途时间，通常不超过5天。以登机牌时间进行计算。
二、严格按照申报批准的情况出访。严禁在出访一国（地区）计划外未经批准到访他国（地区）。计划外访问属严重违反外事纪律，出访费用一律不得予以报销。
三、严格按照填报时间购买机票和出入境。排除时差因素，如在国（境）外超时滞留属严重违反外事纪律。
四、出国（境）费用说明：
1、允许报销的费用包括：
（1）住宿费
（2）往返机票
（3）城市间交通费（包括酒店和机场之间往返交通）
（4）注册费
（5）外事手续费
以上费用均须提供正式有效发票。
请在开具发票时尤其注意：
（1）正式抬头纸打印发票、含有签字或盖章发票、手写发票为国/境外有效发票，其余均视为无效；
（2）发票上须有金额，无金额的票据无法核销。
2、包干补贴的费用包括：
（1）伙食费
（2）公杂费（指用于当地市内交通、邮电、办公用品和必要的小费等项目）。
以上费用不需要提供发票。根据国家标准按国家/地区、人数和天数的不同标准给予补贴。
3、以下费用均不得报销：
（1）参加宴会、酒会、招待会费用
（已包含在伙食费中给予补贴）
（2）当地市内交通费、网费和电话费
（已包含在公杂费中给予补贴）
（3）出游参观费用
（4）礼品、书籍
（5）其他私人花销等
